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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教体文〔2024〕25 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梅德峰 雷刚 

 

 
商城县教育体育局 商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关于开展商城县 2024 年度教育体育领域部门 

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的通知 
 

全县各学校、体育类监督管理对象： 

为持续深化“放管服效”改革，强化和规范教育体育领域事

中事后协同监管，提高教育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着

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，促进我县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

我县实际，县教体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开展教育体育领域

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联合抽查对象及比例 

抽查对象为全县普通中小学校和体育类监督管理对象，抽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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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为 5%。 

二、联合检查时间 

2024 年 4-10 月，每学期开展一次。 

三、抽查事项及检查内容 

（一）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 

商城县教育体育局：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征订程序文件或规

范性文件；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目录（分学段、年级和课目、版

本、册次、数量）；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使用情况。 

商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

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。 

（二）中小学课程教材（含国家课程教材和地方课程教材） 

用书选用情况的检查 

商城县教育体育局：中小学课程教材（含国家课程教材、地

方课程教材）选用征订程序文件或规范性文件；中小学课程教材

（含国家课程教材、地方课程教材）用书选用使用目录（分学段、

年级和课目、版本、册次、数量）；中小学课程教材（含国家课程

教材、地方课程教材）管理使用情况。 

商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

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。 

（三）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情况的检查 

商城县教育体育局：从业人员管理情况；管理制度建立情况；

原材料采购索证索票及台帐记录情况；食品贮存及使用情况；清

洗消毒保洁情况；食品留样和校领导陪餐制度落实情况；食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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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工作自查情况；学生食品安全知识教育情况。 

商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；食品安全管

理情况的检查；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的检查；餐饮具清洗消

毒情况的检查；供餐、用餐与配送情况的检查；加工制作过程的

检查；原料控制（含食品添加剂）情况的检查；食品经营许可情

况的检查。 

（四）对公共体育设施的行政检查 

商城县教育体育局：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情况、运营情况和

管理情况。 

商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的检查。 

四、联合抽查检查程序 

（一）准备阶段 

专项计划的发起部门依托全省统一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工作平台--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—

—河南）(以下简称省级平台），制定抽查事项清单、抽查计划、

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；参与部门依据专项

计划，将本部门拟参与联合抽查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单报送发起部

门，由发起部门统一随机抽取各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，组成联合

抽查组。执法检查人员信息应包括姓名、所在单位、职务、性别、

专业、执法证件号码（或身份证号码）、执法区域和联系电话等。 

（二）名单抽取及派发阶段 

1.县教体局通过省级平台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，确定检查对

象及其匹配的执法检查人员，形成联合抽查任务匹配情况一览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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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市场主体名称、经营范围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联系电话等

基本信息以及抽查机关、执法检查人员姓名及执法证件号码等内

容。 

2、县教体局在随机抽取完成后 1 个工作日内，将联合抽查任

务匹配情况一览表送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在完成比对和确认无

误后，在 3 个工作日内，统筹安排抽查日程，确定各个联合抽查

组和抽查方式，生成一户检查对象一份《商城县教育体育领域部

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》，由组长派发至各组员，组织实施联合

抽查。 

（三）组织检查阶段 

1.预查比对。执法检查人员按照检查任务要求，通过查询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、各部门业务应用系统和档案

资料等，掌握被检查对象基本信息和动态状况。      

2.现场检查。检查小组应根据情况确定是否告知检查对象需

要提前告知的，当在现场检查前以书面或电话、传真等形式，告

知被检查对象检查的时间及配合检查的要求，提示准备好相关资

料；不宜告知的，不得向检查对象透露情况，不发放部门联合检

查告知书。检查小组对被检查对象实施核查时，应当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和工作程序规定进行，检查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核查情况。

检事项全部完成后，要求被检查对象在教育体育领域部门联合抽

查情况记录表签字或盖章。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或盖章的，由执

法检查人员在教育体育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上签字说明。 

3.形成检查结果。执法检查人员根据各个事项检查情况，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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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《商城县教育体育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情况记录

表》，并签字确认。 

（四）结果公示阶段 

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“谁检

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教育体育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

况记录表中涉及本部门的检查结果信息录入省级平台，并通过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河南)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五）问题处理 

联合抽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属于本次联合抽查部

门监管职责的，由各部门按照内部职责分工，交由相关内设机构

依法依规处理；属于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，及时告知相关部门调

查处理；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，并做好相关材料移送，

防止监管脱节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明确责任分工，认真抓好落实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联合抽查工作，按照“谁发起、谁牵头”原则，发起部门负责制定

计划、组织实施联合抽查任务，参与部门按照计划要求按时参加

联合抽查，各部门应积极筹划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严格按照

《河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
查实施细则》要求及部门规章规定，认真履行监管职责，按时完

成各项检查工作。发起和参与情况均纳入绩效考核。 

（二）加强沟通联系，密切协调配合。发起单位与参与单位

要按照联合抽查的工作安排，密切协作，各有关单位要配合发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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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做好联合抽查的组织实施，确保联合抽查有序开展。 

（三）依法抽查检查，严格工作纪律。联合抽查组人员要遵

循依法行政的原则，坚持依法行政，文明执法，做到“进一次门，

查多项事”，切实减轻检查对象负担。在联合抽查工作中，要注

重服务与监管相统一，接受检查对象咨询，为检查对象解疑答感，

不得索取或者收受检查对象财物，不得谋取其他利益。 

（四）做好信息公示，促进信用监管。要强化抽查检查结果

公示的运用，严格按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及时通过省级平台录

入抽查检查结果，抽查结果由省级平台自动归集到市场主体名下，

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”向社会公示，促进形

成企业诚信自律的社会氛围。 

 

县教体部门联系人：雷咸菊    电话：0376-7976009 

县市场监管部门联系人：李雪  电话：0376-7922191 

 

附件：商城县教育体育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 

 

 

商城县教育体育局     商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
2024 年 5 月 7 日 

 

商城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7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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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商城县教育体育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 

执法人员 

姓名 单位 执法证号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检查对象 

名称  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/注册号 
 

法定代表人/负

责人 
 地址  

检查单位 检查事项 检查结果 

县教体局 
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； 

中小学课程教材（含国家课程教材和地  

方课程教材）用书选用情况的检查； 

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情况的检查； 

对公共体育设施的行政检查。 

 

县市场监管局 

处理意见 

 

备注  

 

检查对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法检查人员： 

（签字/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/盖章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 

说明：（1）检查结果栏填写相应编号：1.未发现问题；2.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

的信息；3.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；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；

5.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；6.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；7.未发现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；

8.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；9.合格；10.不合格。 

（2）检查对象为非市场主体时，相关数据项可根据工作实际作相应调整。 


